
权力以不侵犯权利为限 , 权利制约权力也应以不妨碍合法权力正当行使为度
,

杏则有失

人民授权政府的初衷
。

权力的滥用固然可怕
,

怠用权力
、

玩忽职守或权力没有权咸
,
不能充

分有效行使
,

则更为可虑
。

因为这会造成无政府状态
,

使公民权利失去国家权力的保护
,

使

国家利益蒙受灾难
。

因此
,

权利也不可滥用来妨碍政府行使权力 ( 譬如不能滥用游行示威权

利来破坏社合秩序
,

阻挠公务的正常运行 )
。

否则就要受到法律 ( 公权力 ) 的制裁
。

这就是

我们必须强调的
“
权利制衡权力

”
的

“

彭
。

( 作者单位
:
中国法学会 )

责任编辑
。
秦 凤

论 马 克 思 主 义 民 主 观

刘 兆 兴

对于民主间题
,

历史上不同时代
、

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政治学家和法学家们
,
从不同角

度作过种种解释
,

特别是资产阶级学者们更把
“ 民主

”
的概念和本质搞得混乱 不 堪

。

近 儿

年来
,

我国一些崇拜
、

追求西方 民主
,

鼓吹资产阶级 自由化的人
,

也宣扬民主 的 “ 超 阶 级

性
” 、 “

超国界性
” 、 “ 无东西方之分

” 。

坚持马克思主义 民主观
,

正确认识民主的本质及

其发展规律
,

从而清除资产阶级 自由化观念
,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民主一词
,

最早源于希腊文 de m oc r at ai
,

原意是指
“
人民的权力

”
或

“
人民的政权

, ,

也可以理解为
“
多数人的统治

” 。

这是从本词的含意来理解
。

马克思主义理论对 民 主 的 含

意作了科学的解释和阐述
,

指出民主是属于历史的
、

政治的
、

阶级的范畴
,

阶级社会的民主

与国家形态紧密相联
。

马克思指出
: a 民主制是作为类概念的国家制度

。

君主制则 只 是 国 家

制度的一 种
,

并且是不好 的一种
。 ” ① 列宁指出

. “ 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
,

一种国家形态
。

因此
,

它同任何国家一样
,

也是有组织有系统地对人们使用暴力
,

这是一方面
。

但 另 一 方

面
,

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
,

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

仪利
。 ” ② 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

,

一种国家形态的概念
,

科学地反映出民主的历 史 发 展 进

程
。

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理论的一个基本点就是认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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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随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出现而产生
。

作为一种国家形态的民主
,

当然具有强 烈 的 阶级

性
。

被恩格斯称为 “ 自然长成的民主制
”
的原始社会的民主

,
不是我们所指的现代意义上的

民主
。

没有阶级没有国家的原始社会的民主制
,

是建立在原始自然等同状态的经济关系之上

的
,
这种民主制不具任何阶级色彩

,

因为 “ 在氏族制度内部
,

权利和义务之间还没有任何差

别
, ① 。

作为一种国家形态的民主只是在奴隶制社会才出现的
。

古代希腊的雅典民主制就是奴隶

社会民主制的典范
。

这种民主制只是奴隶主的民主
,

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奴隶根本就谈不上

享有什么民主权利
,

因为奴隶根本就不算公民
,

不能成为奴隶制法律关系中的权利主体
,

而

只是作为权利客体的一种
“
物

” 。

在封建社会中
,

封建主阶级一般是以君主制形式组织自己

的政权
。

除了在欧洲中世纪某些城市中存在过短期的民主制以外
,

普遍实行君主专制
。

因此

可以说
,

历史上封建制的民主制基本上不存在
。

资产阶级民主制是在十七
、

十八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中建立起来的
。

早在十七
、

十八世纪

资产阶级革命初期
,

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们提出了
“
自由

、

平等
、

博爱
” 、 “

人权
” 、

“ 分权
” 、 “

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
” 、 “ 主权在民

”

等主张
,

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统治

提供了理论依据
。

当资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后
,

资产阶级把民主作为一种政治手段
,

建立

起资产阶级民主制度
。

资产阶级宪法和法律确立的议会制
、

普选制
、

两党制
、

三权分立制
、

“ 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原则和制度
,

使资产阶级民主制成了资本主

义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壳
” ② 。

资产阶级民主在形式上是 “ 全民的
” ,

体现 “ 公共意志

和利益
” ,

实质上却只体现资产阶级意志和利益
。

正如列宁指出的
: “

极少数人享受民主
,

富人享受民主
,

… …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制度
。 ” ③

社会主义民主即人民民主是人类社会最高类型的民主
,

也是最后一种国家形态的民主
,

它从本质上不同于一切剥削阶级民主制
,

因为它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之上
。

马克

思所说的民主就是
“
人民当权

” ④ 的思想
,

在社会主义民主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

马克思恩格

斯在谈到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所要建立的国家制度时指出
: “ 首先无产阶级将建 立 民 主 制

度
,

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
” ⑥ 。 “ 工人革命的第一步

,

就是使无产阶级

上升为统治阶级
,

争得民主
。 ” ⑥ 很显然

,

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 “ 是干脆把
`

无产阶级变为

统治阶级
’ 和

`

争取民主
,
这两个概念并列在一起

”
O

。

社会主义民主就是无产阶级的政治

统治
,

就是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
,

就是说
,

占人 口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作为国家

和社会的主人平等地享 有 管 理 国家
、

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的权利
。

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观分析和总结了阶级社会中民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
。

列宁十分精辟地

把民主发展的辩证过程概括为
“
从专制制度到资产阶级民主 , 从资产阶级民主到无产阶级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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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 从无产阶级民主到没有任何民主
。 ” ①这就是说

,

民主是一个历史的阶级的范畴
,

任何

一种作为国家制度的民主
,

都是同一定阶级的统治相联系的
,

都足 ! ! !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所

决定的
,

并将随着阶级的消亡而消亡
。

马克思主义民主观的最核心内容在于承认民主的阶级性
。

作为国家形式
、

国家制度的民

主总是阶级的民主
,

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决定着这种具体的民主性质
,

因此
,

民主绝不是抽

象的超阶级的
。

当考茨基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 消灭民主
” 、

鼓吹
“ 纯粹民主

”
而实际上是要

求苏维埃俄国恢复资产阶级民主时
,

列宁尖锐地指出
: “

如果不是嘲弄理智和历史
,

那就很

明显
:
只要不同的阶级存在

,

就不能说
`

纯粹民主
, ,

而只能说阶级的民主
。 ” ② 列宁又指

出
: “ 民主就是承认少数服从多数的国家

,

即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
、

一部分居民对另一部

分居民有系统地使用暴力的组织
。 ” ⑧ 民主总是与阶级和国家相联系

,

这正是民主的阶级实

质和国体含义
。

民主的国体含义
,

主要是指一定阶级的政治统治
,

即民主首先要体现出是哪一个阶级的

政权
,

在这个政权下哪些人享有各项民主权利和 自由
,

对哪些人有系统地使用暴力
。

这就充

分地表明
,

任何一个国家政权都是对统治阶级的民主与对被统治阶级的专政的结 合
。

就 是

说
,

民主只是对统治阶级内部及其同盟者而言
,

对于被统治阶级来说只是专政
。

这种民主 与

专政的结合表明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
,
体现出国家政权的阶级本质

,

即国家制度的实

质
。

马克思主义民主观在承认民主的国体含义的同时
,

也承认民主的政体含义
。

上 面提到的

列宁所讲的
“
民主制

”

是一种国家形式
,

民主制
“
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

,

承认大家都

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
, ,

正是从民主的政体含义上所进行的概括
。

这就是

说
,

民主又是指统治阶级所实行的阶级统治的方法
,

即如何对国家进行管理的方法或原则
,

包括其组织原则
、

组织制度和活动程序等
。

列宁所讲的
“
在形式上承认公 民一律平等

, ”

恰

恰深刻地揭露出资产阶级 民主制的欺编性
。

资产阶级民主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

经济基础之上
,

体现的是资产阶级的意志和利益
,
维护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

,

而这种经济和政治制度正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的资产者私人占有和剥削无产者的雇佣劳动基础

之上的
,

因此
,

这种民主就不可能体现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意志和利益
,

相反
,

它却

成为套在他们脖子上的枷锁
。

马克思指出
: “

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的地位的新阶级
,

为 了达到 自己的目的就不

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
,

抽象地讲
,

就是赋予 自己的思想 以普遍

性的形式
。 价 ④ 资产阶级总是以 “普遍民主

,
的形式来掩饰其少数人的统治

。

以宪法和法律形

式规定 “ 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 ,

而实际上却是剥削者与被剥削者
、

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

间的不平等
。

例如
,

资产阶级国家宪法和选举法都规定了普选制
,

但同时又规定对选举权的

种种限制
。

再看资产阶级议会制
,

尽管他们标榜资产阶级议会是代表
“ 民意

”

的机关
,
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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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使立法和组织
、

监督政府的权力
,

但是实际上资产阶级政府成员都是由垄断财团内定的
,

不是议会监督政府
,

而是垄断财团在监督政府
。

“ 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限制并压抑群众的独

立政治生活
,

不让群众自下至上地直接参加整个国家生活的民主建设
” ①

。

可见
,

资产阶级议

会制度中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实行专政的一种形式
。

资产阶级宪法和法律

在形式上也规定了公民享有广泛的和平等的民主自由权利
,

但是在实际上无产阶级和广大劳

动人民则根本不可能充分享有这些民主 自由权利
。

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中
,

资产阶级只是从

形式上把一般性民主自由权利规定在宪法和法律中
,

但是却把行使权利的行为严格限制在资

产阶级的统治秩序所容许的范围之内
,

就是说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经过斗争取得的某些

民主自由
,

绝对不能超出资产阶级所允许的范围
,

损害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
,

否则就要遭到

镇压
。

马克思主义早 已对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和欺骗性
,

作出了深刻的剖析
,

明确地指出资

产阶级民主在形式与内容上是相矛盾的
、

在原则与实践上是相脱离的
,

所以资产阶级民主对

于广大劳动人民来说只能是陷井和骗局
。

列宁指出
. “

那些似乎是全民的
、

全民族的
、

普遍

的
、

超阶级的民主而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和 口号
,
不过是为剥削者利益服务

,

只要土地

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仍然存在
,

最民主的共和国都必然是资产阶级专政
。 ” ② 在今天主张

在我国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制的人
,

鼓吹
“ 民主没有地域

、

肤色
、

国籍或阶级之分
” 、 “ 民主

无东西方之分
” ,

实际上是拾起那些早已被批驳得体无完肤的老调
。

在我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

义民主的情况下
,

这种民主理论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事业已经

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

这就更加证实了列宁早已指出的 “ 当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后
,

在苏维埃共

和国实现了更高类型的民主制的情况下
.

任何退到资产阶级议会制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步骤都

是为剥削者
,

为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效劳的绝对反动行为
” ⑧ 的论述的正确性及其伟大现实

意义
。

马克思主义民主观告诉我们
,

社会主义民主之所以是人类历史上最高类型的民主
,

就在

于它从根本上否定了各种剥削阶级类型特别是资产阶级的民主
,

这种民主 比任何资产阶级民

主要民主百万倍
,

这是因为社会主义民主从本质上优越于资产阶级民主
。

第一
,

社会主义民主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经济基础之上的民主
,

是保护无产阶级和

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而对极少数敌对分子实行专政的一种新型民主
,

它的建立
“
把民主大规模

地扩大
,

使民主第一次成为供穷人享受
、

供人民享受
, 、

供
“
绝大多数人享受

” ④的民主
,

从

而使享受民主权利的主体空前扩大
。

这就是说
,

社会主义民主从其赖以建立和存在的经济基础

和所体现的阶级内容上不同于资产阶级民主
,

从本质上否定了资产阶级民主所赖以存在的私

有制和只供极少数剥削者享有的极端狭隘的
、

残缺不全的民主
。

第二
,

社会主义民主的内容

是非常广泛的
,

它包括政治民主
、

经济民主和社会民主
。

宪法和法律确认了国家的一切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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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人民
,
这就使全体人民不仅有权管理国家的政治

,

而且有权管理经济
、

文化和其他社会

事务
。

这样
,
人民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

。

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决不允许
“
把公职人员

,

社会公仆
、

社会机丸 变为社会的主人
” ① 。

所有这些
,

都是资产阶级民主所不可比拟的
。

第三
,

社会主义民主不只是停留在宪法和法律中一般的原则规定上
,

而且确实能 够 从物 质

上
、

政治上 以及其他方面提供必备条件使之得以实现
。

这就是说
,

人民作为国家的主人
,

不

仅在形式上和法律上享有广泛的民主自由权利
,

更重要的是国家能够以各种有效的制度和具

体方式创造条件
,

真正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实现
。

这就从本质上否定了资产阶级的只是
“
把重

心放在冠冕堂皇地宣布各种自由和权利上
,
而实际上却不让大多数居民即工人和农民稍微允

分地享受这些 自由和权利
” ② 的虚伪的民主

,

充分体现出只有社会主义民主才是形式与内容

统一
、

原则与实践统一的真实的民主
。

马克思主义的民主理论告诉我们
,

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制度必 然与专政联系在一起
,

任何

国家都是民主与专政的结合和统一
。

列宁指出
:
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 “ 新型民主的 ( 对无

产者和一般穷人是民主的 ) 国家和新型专政的 ( 对资产阶级是专政的 ) 国家
, ⑧ 。

毛泽东同

志精辟地概括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含义
,

他指出
. “

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

专政方面
,

互相结合起来
,

就是人民民主政
。 ” ④ 民主与专政的关系是既对立又统一的相互

联系的辩证统一关系
。

首先
, 民主与专政共同处于国家政权这个统一体中

,

任何一个国家政权
,

都不可能没有

对一定阶级的民主
,

也不可能没有对一定阶级的专政
,

.

否则就不成其为国家政权
,

只不过是

由于国家政权的阶级性质不同
,

所体现的民主与专政的阶级性也就不同
。

对于这一点
,

资产

阶级总是一方面把他的民主说成是 “ 全民民主
” ,

不承认是资产阶级专政, 另一方面把无产

阶级专政说成是 “ 不民主
” ,

是 “ 专制
, 。

在我国
,

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
、

妄图

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人
,

攻击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是 “ 万恶之源
” ,

坚持人民民 上 专政 是

“ 分裂人类
” ,

其目的就是要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

从理论上分析
,

他们是从超阶级观

点出发
,

把民主与专政截然对立起来
。

其次
,

任何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都把民主与专政同时作为两种手段
。

一方面他把民主作

为调整本阶级内部之间的关系和解决内部矛盾
, 以及团结他的同盟者的有力手 段 , 另 一 方

面
,

又把专政作为对敌对阶级和敌对势力实行统治
、

镇压他们的反杭和进行颠夜活动的手段
。

在这里
,

民主与专政作为两种手段是不可分割的
。

无论是资产阶级民主制
、

还是 社 会 主 义

民主制
,

都是如此
。

再次
,

民主与专政之间是相互依存
、

相互促进
,

不可分刽的
。

在民主与专政之间
,

一方

的存在足 以他方的存在为前提
,

二者不可分割
。

没有人民民上
,

人民就不 可能掌握 I, l 家政权

而成为国家的主人
,

也就不可能对敌对分子
、

反社会主义分子实行专政 , 卜弓样地
,

不对敌人

实行有力的专政
,

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就会被颠覆
,

从根本上就会失去人民民上
。

民主与

专政又是互为
一

促进的
。

邓小平同志指出
。 “ 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生活反复教育我们

,

只有

绝大多数人民享有高度的民主
,

才能够对极少数敌人实行有效的专政 ; 只有对极少数敌人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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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专政
,

才能充分保障绝大多数人民的民主权利
。 “ ①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

,

没有人民群众

的监督
,

就不可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

从而也就不可能对敌人实行有效的专政
。

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论述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之间的辩证统一

关系
。

首先
,

马克思主义论述了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必要前提和基础
。

第一
,

社会

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法制产生的依据
,

法制是随着社会主义民主的产生而产生的
,

从马克思主

义关于 民主是指一种国家制度的原理出发
,

社会主义民主就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权
。

列宁所讲

的
“
如果没有政权

,

无论什么法律
,

无论什么选出的机关都等于零
” ② ,

就指明了工人阶级和

广大人民只有首先建立自己的国家政权即争取社会主义民主
,

才能把自己的意志上升为国家

意志
,

把自己的意志通过国家机关制定成为法律及其完备的法律制度
。

社会主义法制的性质

和具体内容
,

同样是由社会主义民主所决定
。

第二
,

社会主义民主是制定
、

适用和遵守社会

主义法律的基础
。

在法律的整个制定过程中` 都必须贯彻民主原则
,

才能 “使法律成为人民

的意志的自觉表现
,

也就是说
,

它应该同人民的意志一起产生并由人民的意志所创立
” ⑧ ,

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民主原则
,

才能使法律得到正确的适用和自觉地遵守
。

其次
,

马克思主义进一步论述了社会主义法制对社会主义民主的作用问题
。

以工人阶级

为领导的广大人民取得了国家政权后
,

必须以法律的形式确认所取得的民主成果
,

把社会主

义 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

为此
,

一方面要用宪法确定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民主成果
,

使其固定化
、

合

法化 , 另一方面
,

要用法律形式组织 已经取得的国家权力
,
建立适合于国情的政体

,

即国家

的管理形式
。

这就是社会主义法制对民主的确认作用
。

社会主义法制对社会主义 民主还起着重要的保障作用
。

在社会主义法制确认社会主义 民

主的同时
,

也保障了社会主义 民主不受侵犯
。

应当看到
,

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的各项民主权

利和自由
,

即包括 已经成为事实的部分
,

也包括还没有完全实现的部分
,

这就要求运用法制

手段保证和推动民主的不断实现
,

同时打击那些破坏和侵犯民主的违法犯罪行为
。

总之
,

民主与法制总是相互依存
、

相互促进
、

不可分割的
,

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民主观与

法律观的基本点
。

要使广大人民真正能够享有并能正确地行使广泛的民主自由权利
,

就必须使社会主义民

主制度化
、

法律化
。

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
: “ 为了保障人民民主

,

必须加强法制
。

必须使

民主制度化
、

法律化
,

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 . 0

社会主义民主一经制度化法律化
,

就得到了在全社会范围内必须普遍遵守的效力
,

从内

容到形式
,

从制度到方法
,

从权利到义务
,

民主就上升为国家意志
。

一切国家机关
、

政党组

织
、

武装力量
、

社会团体
、

企事业单位
、

公职人员和全体公民
,

都必须严格执行和遵守
,

对于

一切破坏社会主义 民主
,

违犯法律和制度的行为
,

都必须予以追究
,

这就有力地保证了社会

主义法律的贯彻实施
。

只有使社会主义 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

才能使其获得稳定存在和连续执行的保证
,

才不会因

领导人的改变
、

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

从而能够防止任何人以任何手段践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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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民主和破坏社会主义法侧
.

四

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
,
承认民主的相对性

,

否认民主的绝对性
。

这

一方面是指
,

民主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
,

同时 它 又 受 到

同一上层建筑的其它组成部分特别是法制的制约 , 另一方面是指
,

民主是一个渐进的
、

发展

的过程
,
要受到经济的

、

政治的
、

文化的
,

以及其它各种条件的制约
。

列宁指出
: “ 在实际生活中民主永远不会是

`

单 独存 在
’ ,

而 总 是
`
互 相 依 存

’

的
。 ” ① 毛泽东同志指出

: “ 民主自由都是相对的
、

不是绝对的
” 、 “

人民享受广泛的民主

和自由 , 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纪律约束自己
。 ” ②任何阶级的民主

,

都受着木阶级法律的

制约
。

早在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之前
,

他们的理论家们就指出
: “ 哪里没有法律

,

哪里就

不能有自由
,

自由并非人人爱怎么样就怎么样的那种自由
” ⑧ , “ 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

切事情的权利
。

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
,

他就不再有自由了
。

因为其他的人

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
” ④ 。

资产阶级建立国家政权后
,

在他们的宪法和法律中
,

一方面对公

民的民主 自由权利做出冠冕堂皇的规定
,

同时对此又都做出各种限制
。

法国宪法的重要部分
《 人权宣言 》 规定

: “ 每个公民都有言论
、

著作和出版的自由
,
但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

,

应

对滥用此项权利负责
” 。

自由就是有权从事
“
未经法律禁止的行为

” ,

法律
“
有权禁止有害

于社会的行为
” 。

在这里很明确
,

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是受资产阶级法律限制
,

如果超越了法

律所允许的范围则是滥用了民主权利
,

就要受到法律制裁
。

由此可见
,

、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
,

根本不存在不受任何限制的所谓
“
绝对

”
民主 自由

。

社会主义 民主从本质上不同于资本主义民主
,

它体现着绝大多数人的利益
,

它必须服从

于体现绝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的社会主义法制
,
正如列宁指出的

: “
大多数人的意志永远

是必须执行的
,

违背这种意志就等于背叛革命
。 ” ⑥ 邓小平同志指出

: “
不要社会主义法制

的民主
,

不要党的领导的民主
,

不要纪律和秩序的民主
,

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
。 ” ⑥ 我们所

需要的民主
,

只能是社会主义法制制约下的民主
,

因为只有这样
,

才能够使宪法和法律赋予

广大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得到实现
。

每个人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的活动都必须受 法 律 的 限

制
,

如果超出法定界限
,

这种民主权利的行使就成为损害社会和他人利益的
“
有 害 处 的 活

动
” ,

就要受到法律制裁
。

这样
,

无论是从事这种有害活动的行为人自身
,

还是对池人
,

都

不会使民主权利得到实现
。

我国宪法所规定的 “ 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
,

不得狈害国

家的
、

社会的
、

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 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 ,

正是遵循和体现了这一马克

思主义民主理论原理
,

也正是在这里充分体现出社会主义 民主的相对性
,

即它的有条件性
,

从根本上否定了它的绝对性
,

即无条件性
。

社会主义民主的相对性的另一种体现就是
,

社会主义民主制 )变是一个渐进的
、

发展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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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

这种发展与完善
,

时刻都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经济
、

政治
、

文化等各种因素的制约
。

马克思指出
: “ 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的现实基础

,

每一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

政治设施以宗教的
、

哲学的和其他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
,

归根到底都应是这个基础来

说明的
。 , ① 根据这一墓本原理

,

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认为
,

社会主义民主是一个渐进的
、

发展的过程
,

它的内容和发展要受社会主义经济
、

政治
、

文化等各种因素的制约
。

任何社会的 民主都是特定的社会关系发展水平的产物
,

都同一定的经济文化 状 况 相 关

联
,

首先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
、

生产关系和政治关系的性质决定的
,

此外还有民族特点
、

历

史传统
、

公民的法律意识
、

文化水平等
。

我国 已经建立了有着无比优越性的社会主义 民主
,

但是并不是说它已经很完善
。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

而这一阶段的特点就是社会主

义礴品经济还很不发达
,

需要我们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

这就决定了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

民主还不可能是高度发达的
,

而只能随着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建设而不断充实和发展
。

另一

方面
,

由于历史的原因
,

我国缺乏民主传统
,

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民主意识还不强
,

这种状况

决定了我们的社会主义 民主需要经过较长时间
,

随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而不断充

实和扩大
。

111 此我们可 以看出
,

我国社会主义 民主的内容和发展水平
,

绝对不能离开我国现

阶段的上述国情
。

马克思早就指出
: “

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

制约的社会的文化的发展
。 ” ②作为社会主义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主义 民主

,

一方

面受到社会主义经济结构的制约
,

另一方面也受到上层建筑其他组成部分的制约
。

而且我们

还应当进一步看到
,

社会上层建筑有其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
,

我们不能违背这种规律而去任

意改变它
。

因此
,
那种脱离我国现实情况而随意提出和要求所谓 “ 绝对民主自由

” ,

不受任

何限制的 “ 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
的民主

,

甚而主张引进西方民主的人
,

从根本上说是脱离了

中国国情
、

背离了马克思主义 民主理论
,

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
。

我们的目标是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
。

正如 《 关于建国 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间题的决

议 》 中所指出的
: “

逐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

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之

下
” 。

这种高度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相比有着质的不同
,

是人类历史上最高类型的民主
,

它

的建立到逐步完善的过程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
,

它的内容
、

形式及其范围都应是逐步完善

起来的
,

要扩展到政治生活
、

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
。

这种高度的社会主义 民主是

我们奋斗的 目标
,

但是
,

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 民主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决定了我们努力的长期

性
。

要达到这一 目标
,

就必须从我国的实际出发
,

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
通过社会

主义制度本身
,

有领导
、

有步骤
、

有秩序地进行
,

而要创造这种必备条件
,
就必须要有稳定

的社会秩序
、

团结的政治局面
,

保证改革开放政策的顺利实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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